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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休大德石雕坐像 

 

自休大德石雕坐像曾收于东光寺佛龛内，高 27厘米，是一尊身披袈裟的僧人坐像，坐像背面刻有“自休大德”字样。 

自休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侠客深见十左卫门的字号，自古传说十左卫门的父亲是福岛正则的武将，十左卫门本人也是侍从

藤堂家的厚禄高官，但他自愿成为浪人，并当上了侠客头领。但后来他被幕府抓获，并流放到隐岐国（现在的岛根县），约 30年

后才被赦免回到江户。回来后，他削发为僧，号“自休”，在江户驹込片町（现在的东京都文京区本驹込）的龙光寺内建庵隐居。

据传这尊石雕是深见十左卫门削发出家后由石雕师雕刻而成的，在他去世后，他的长期侍从带着这尊雕像云游日本全国，最后落

脚于这片土地，于是坐像就被安放于东光寺。据说十左卫门是歌舞伎“助六所缘江户樱”中登场的“髭之意休”的原型，他的墓

就在本驹込的龙光寺内。 

东光寺是天台宗的寺院，叫“琉璃光山青莲院”，原本是印旗郡永治村小仓泉仓寺（位于现在的印西市）的分寺。东光寺辖

区内出土了藏有板碑和铭文的宝箧印塔的地基部分，由此可以认为这是一座具有相当古老起源的寺院。 

 

令和 2年（2020年）1月  船桥市教育委员会 


